南漳政发〔2020〕14号
南漳镇人民政府关于对全镇城乡低保及

特困对象进行复核的通知

各村：

根据长子县民政局下发《关于对全镇城乡低保、特困对象进行复核的通知》 (长子民发〔2020) 16号）文件要求，为进一步开展、规范城乡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供养工作，全面持续落实兜底保障政策，全力助推脱贫攻坚决战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镇范围内开展2020年度城乡低保及特困对象年审复核工作。各村对辖区内的城乡低保、特困对象，要按照文件要求重新排查认定，进一步规范申请、审核程序，严把入户调查、核算收入、公示公告等关键环节，切实堵塞工作漏洞，确保保障对象 覆盖全面、识别精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安排

2020年3月25日—2020年5月31日 

二、复核对象

目前全镇享受城乡低保、特困对象及新申请对象。

三、复核内容

城乡低保、特困对象的户籍状况、家庭经济收入变化状况、因重大疾病医药费刚性支出情况和家庭财产情况。

四、方法和步骤

第一阶段：动员安排、受理申请。（3月25日—3月31日）

1.动员安排：各村要召开城乡低保及特困复核专题会议，通过公告栏、广播等宣传形式，向群众广泛宣传我镇城乡低保、特困政策和复核的方法步骤，扩大群众对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政策的知晓率。各村支村两委要全面准确的掌握城乡低保及特困供养政策，熟悉工作环节和程序。

2.受理申请：凡认为符合城乡低保、特困条件的家庭，都可直接向居住地村委提出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书面申请。

第二阶段：各村审核，包括调查、评议、公示、汇总等阶段。（4月1日—5月31日）

1.入户调查：对所有申请复核、新增对象的审核，由南漳镇城乡低保审核领导组负责，责成包片、包村干部在支村两委协助下，对申请人申明的家庭收入、赡抚养人情况及实际生活状况逐一 100%入户调查核实。调查可采取入户、邻里走访、信息核对、信函索证等方式进行，调查情况要由调查人员和申请人签字确认。严格执行“五纳入、 四排除”的直接认定法、积分评估认定法以及量化收入认定法三种认定办法，并结合各村实际情况，认真核算收入，把好审核关。

2.民主评议：核查结束后，各村组织支村两委召开民主评议会，各包片包村干部、支村两委、党员代表、村民代表参加。根据现场评议情况，对调查核算的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做出结论，并对每户认真填写复核（新增）表、备案表、评分表等作为审核审批的基本资料。民主评议争议较大的低保申请，各村要进一步核实情况上报镇党委，由镇党委会议集体研究，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审核意见。

3.公开公示：评议无异议后，各村在申请对象居住地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7天，接受群众监督。 

4.整理汇总：对公示后无异议的低保对象，以村为单位进行汇总，汇编电子档案，并将汇总结果上报镇民政局。

第三阶段：民政局审批2020年6月1日—2020年6月30 日县民政对各乡镇按不低于30%的比例，抽样入户调查，做出审批结果。

第四阶段：制证、发放低保金。7月1 日—10日

五、救助标准、分类施保

(一）为进一步提高城乡困难群众救助水平，根据省市县文件精神，我县2020年城市低保保障标准580元/月，实行差额补助发放; （受疫情影响，城市低保对象C类与A类B类人员一同复核）；农村低保保障标准为5010元/年，实行6当发放，最高档401元/月，最低档 351元/月，依次递减10元。

(二）“分类施保”对象

1.重点保障对象

⑴重度残疾对象。持有第二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、残疾等级为一、二级的；

(2)重病人员。经医疗机构诊断为患有恶性肿瘤、尿毒症、白血病、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的。

2.特殊保障对象

（1）子女未成年或子女正在接受义务教育阶育的单亲家庭；

（2）家庭中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；

（3）家庭中正在就读大学（大专）、高中（中专、职业高中、技工学校）的学生（含由初中、高中直接考入各类成人教育学校的学生）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南漳镇人民政府

2020年3月23日
